金門縣建築物融合傳統聚落風貌獎助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以下簡稱申請人）
向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融合傳統聚落風貌經費（工程費）獎助，除依金門縣建築物融合傳統聚落風貌獎助自治條例與本府相關規定辦理建築物之修繕工程外，並願遵守下列約定：

一、建築物之興建須依本府審核通過之整修概要或圖說進行工程施工，不得任意修改及變更，竣工後不得私自變更建築物外觀。若有必要於工程進行中或竣工後修改者，應檢附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變更，經審核同意後始能修改、變更。

二、建築物興建由申請人自行辦理發包或僱工事宜。

三、申請人於建築物竣工後三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一式3份向本府申請完工勘驗：

1、 各向立面及各項目細部之竣工照片三張以上。
2、 獎助證明書乙份。
3、 工程結算書乙份。
4、 使用執照影本。

四、經本府核定獎助之建築物，若發生所有權或使用等之糾紛情事，概由申請人自行清理，與本府無涉，亦不得排除本切結書或房地借用契約書之適用，承受人亦同。

五、經本府經費補助之建築物，在請領補助經費之次日起，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之損害，

     五年內該建築物若再度提出申請，本府得拒絕受理。

六、申請人違反本切結書之約定事項，本府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其獎助之資格或收回已核發之全數獎助經費，申請人拒絕歸還獎助經費者，本府得依法求償並就該建築物（含基地）為強制執行。

七、本契約書約定事項確由申請人同意後簽章，併入申請案交本府收執，申請人、所有權人或承受人絕無異議。

八、建築物標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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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